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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道路声屏障安全定期检测的合

同

合同统一编号： 11N42516708420261802

合同内部编号：

合同各方：

甲方：上海市浦东新区道路运输事业发展

中心

乙方：上海浦公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金业路 399 号 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大路 700 号 2幢

邮政编码： 邮政编码：200120

电话：50325566 电话：13564241082

传真： 传真：

联系人：杨洋 联系人：曹春

上海市建设工程检测合同

甲方（委 托 人）：上海市浦东新区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

乙方（检测机构）：上海浦公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遵循平等、

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甲乙双方就 2026 年道路声屏障安全定期检测事

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。

工程概况

工 程 名 称：2026 年道路声屏障安全定期检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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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程 地 址：度假区高架、港城路、浦东北路、五洲大道、环东大道、杨高

中路、S1 公路、罗山高架、锦绣路、沪南路（康花路-上南路）、川南奉公路、

建中路、金高路、顾高公路、大川公路（宣黄公路-南芦公路）、南六公路(S32

-沪南公路)、洲海路等（具体详见采购文件检测工作量清单）。

第一条 检测项目

甲方委托乙方检测的检测项目包括:

对声屏障进行外观缺陷检查、材料性能检测、立柱垂直度检测、安装情况

检查、混凝土无损检测等，提出分析及建议等工作内容，具体以采购文件约定为

准。

第二条检测标准

GB/T 51335-2018等相关国家(行业)标准

第三条 检测费用的核算与支付

1．本合同根据检测委托单按实际检测数量计算总检测费用，暂估总检测费

用为 2345313 元（大写：贰佰叁拾肆万伍仟叁佰壹拾叁元整）。

2．费用支付：分期付款。自本合同签订，国库资金额度下达之日起 15 日

内，采购人支付中标人 30%检测费用，进度款根据项目实施进度，待中标人完成

全部检测、出具检测报告初稿最高支付至 80%，余款待项目经过采购人验收通过

后支付。

3.甲方对检测项目费用有异议的，应及时与乙方进行协商，但不得拖延其

他无异议项目检测费用的支付。

第四条 检测报告的交付

（一）乙方 2026 年 11 月 15 日前完成检测服务并出具成果文件前交付检测

报告。乙方交付检测报告一式 四 份，并对其准确性和可靠性负责。当甲方对

部分检测项目的检测报告份数有特殊需要时，可另行约定。

（二）双方约定按照下列第 2 种方式交付检测报告。

1．甲方上门提取检测报告。

2．乙方送检测报告给甲方。

第五条 检测样品的运输

双方约定按以下第 /种方式运输检测样品。乙方按有关规定对检测后的样

品进行留样。

1．甲方负责将检测样品送至乙方检测场所，并承担相应运输费用。

2．乙方到工程现场收取检测样品，并承担相应运输费用。

3．乙方到工程现场收取检测样品，甲方承担相应抽样及运输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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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甲方的权利义务

（一）甲方不得将同一单位工程中的同一类型检测项目委托其他检测机构

进行检测。

（二）双方签订本合同后，由甲方在开展检测活动之前，将本合同报送建

设主管部门指定的机构进行登记。当本合同工程概况中所列信息以及委托的检测

项目等发生变化时，甲方应及时办理本合同变更登记手续。

（三）甲方授权宋娜为代表，负责与乙方联系。如甲方代表发生变更，甲

方应书面告知乙方。

（四）甲方应于检测活动开始前 7 日内向乙方提供与本检测业务有关的资

料及文件，并对资料的可靠性负责。

（五）委托检测前，甲方应将见证单位和见证人员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。

见证人员发生变更的，甲方应及时书面告知乙方。

（六）在委托见证取样类样品检测前，甲方应填写检测委托单。委托单应

采用本市统一样式，并经见证人员和取样人员当场签字确认。

（七）检测项目属于工程类检测的，甲方应提前 1 日将现场检测日期通知

乙方。见证人员应对工程现场检测进行见证，并在现场检测原始记录上签字确认。

（八）甲方应当负责与本工程检测业务有关的第三人的协调，为乙方提供

必要的外部工作条件。

（九）甲方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乙方出具虚假检测报告。

第七条 乙方的权利义务

（一）乙方应向甲方提供与本工程检测业务有关的资料，包括建设工程检

测资质证书、检测机构评估认可证书及其附表的复印件。

（二）乙方承诺与行政机关、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

织以及本工程相关的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无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

系。

（三）检测项目属于工程类检测的，乙方应事先编制检测方案报送甲方。

（四）乙方应在甲方通知的日期进场开展检测活动。

（五）乙方现场检测时应遵守工程安全管理及其他工程现场管理制度。

（六）对于已纳入本市建设工程检测信息管理系统内的检测项目，乙方应

使用该系统实施检测和管理，并出具带有防伪标记和校验码的检测报告。

（七）检测结果不合格的，乙方应在获得检测结果后当日内通知甲方。

（八）在基桩、地基基础、主体结构、建筑节能及单位工程验收前，乙方

应向甲方提供《建设工程检测报告确认证明》，对工程检测内容、数量和不合格

项等情况作出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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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对检测结论异议的处理

甲方对检测结论有异议的，可由双方共同认可的检测机构复检。复检结论

与原检测结论相同，由甲方支付复检费用；反之，则由乙方承担复检费用。对复

检结论仍有异议的，可向建设主管部门申请专家论证解决。

第九条 违约责任

（一）甲方逾期支付检测费用的，每逾期一日应按未支付费用的 1%向乙方

支付违约金。

（二）因甲方未履行义务而造成乙方无法按时保质地完成检测业务的，甲

方应当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，并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。完成检测业务的时

限由双方另行约定。

（三）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提交检测报告，每逾期一日应按相关检测

项目检测费用的 1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（四）检测报告信息错误、未按照约定检测依据进行检测或者检测结论判

断错误的，乙方应进行更正或免费重新进行检测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予以赔偿，

由甲方原因造成上述错误的除外。

（五）其他违约责任：无。

第十条其他约定事项

无。

第十一条争议的解决方式

双方发生争议的，可协商解决，或向有关部门申请调解；也可向浦东新区

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十二条附则

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者盖章之日起生效。本合同一式 6 份，甲方执正本 1

份副本 2份 ，乙方执 正本 1份副本 2份 。

投标文件承诺与合同同等效力。

签约各方：

甲方（盖章）: 乙方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

日期：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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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签订点:网上签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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